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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票代码：002727          股票简称：一心堂             公告编号：2019-204 号 

债券代码：128067          债券简称：一心转债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进行股票质押登记的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近日接到公司股东阮鸿献先生通

知，获悉阮鸿献先生与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红塔证券”）协商，阮鸿献先

生原在红塔证券共计有3笔质押融资，合计质押股份3,278万股，鉴于双方长期合作关系，

红塔证券在原质押业务条件下给予阮鸿献先生更优惠融资条件，故通过置换的方式进行调

整，业务共分3笔交易，将在2019年11月至12月内完成，整体完成置换后不会增加阮鸿献

先生的股票质押比例。 

2019年11月26日进行了第一笔质押业务，详见2019年11月27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

阮鸿献先生进行股票质押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96）。2019年11月27日了进行

第一笔股票质押提前还款并解除质押，详见2019年11月29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

先生部分股票质押融资提前还款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198）。 

2019年12月3日进行了第二笔质押业务，详见2019年12月5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阮

鸿献先生进行股票质押登记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02）。2019年12月4日了进行第

二笔股票质押提前还款并解除质押，详见2019年12月6日发布的《关于公司股东阮鸿献先

生部分股票质押融资提前还款解除质押的公告》（公告编号：2019-203）。 

2019年12月9日进行第三笔质押业务，解质押股份将在2019年12月13日完成。本次质

押具体事项如下： 

一、股东股份质押情况 

1、股份质押基本情况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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股东名

称 

是否为第

一大股东

及一致行

动人 

质押股数

（万股） 

质押开始日

期 
质押到期日 质权人 

本次质押占

其所持股份

比例 

用途 

阮鸿献 是 1,018  2019-12-9 2020-12-8 红塔证券 5.63% 
股票质押融资

置换 

2、股东股份被冻结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阮鸿献先生此次质押的冻结股数占其所持股份的比例为 5.63%，

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79%，此次质押开始日期为 2019 年 12 月 9日，冻结申请人为阮鸿献。

由于股票质押融资置换，阮鸿献先生于 2019 年 12 月 9日与红塔证券签订协议，将其所持

公司股份 10,180,000 股质押给红塔证券进行融资。 

3、股份累计质押情况 

截至本公告日，阮鸿献先生为公司第一大股东，共持有公司股份 180,921,090 股，占

公司股份总数的 31.87%。该笔质押业务前，阮鸿献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77,17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2.65%，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3.59%；完成本次质押

业务后，阮鸿献先生累计共质押其持有的公司股份 87,3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8.28%，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15.38%。 

4、股份质押风险提示 

阮鸿献先生持有公司股份 180,921,090 股，占公司股份总数的 31.87%。截至本笔业

务，阮鸿献先生合计质押股份 87,350,000 股，占其所持公司股份的 48.28%，占公司股份

总数的 15.38%。 

阮鸿献先生目前仍在履行的所有股票质押业务均未出现需要补仓情形。同时，阮鸿献

先生尚保留 93,571,090 股股份未质押，若出现股价跌至质押业务警戒线，阮鸿献先生会

首先采用追加质押股票的方式，若剩余股票不足以补仓，将采用提前解除质押或追加现金

保证金的方式，避免出现质押平仓的情况。 

公司将持续关注阮鸿献先生的股票质押情况，有质押变动时将及时进行公告。   

  

二、备查文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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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董监高每日持股变化明细》； 

2、《红塔证券股份有限公司股票质押式回购交易协议书》； 

3、深圳证券交易所要求的其他文件。 

 

特此公告。 

 

                                            一心堂药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9 年 12月 10 日 


